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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68） 

 

委任內部監控顧問  

 

茲提述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六日刊發的新聞稿（「新

聞稿」），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譴責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違反

了《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2.13(2)條。 
 
委任內部監控顧問 

 
根據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的第(5) (i)條指令，本公司已委任國富浩華（香港）風險管理有限

公司作為本公司的獨立專業顧問，就本公司之內部監控進行徹底檢討並提出改進建議，

以確保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內部監控顧問」），而該委任已獲聯交所批准。 

 
載有這些建議的檢討報告預計於新聞稿刊發日期的兩個月之內完成，而有關本公司已全

面執行內部監控顧問建議而發出的書面報告預計於新聞稿刊發日期的四個月之內向聯

交所上市部呈交。 

 
承

承董事會命 

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劉

劉雲龍 

 
中國山東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劉雲龍先生、劉民先生、張玉之先生及李志信
先生；非執行董事姚有領先生及王全紅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唐慶斌先生、宋執旺
先生及蔡忠傑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